
 

 

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民國111及110年度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號 13樓  

電話： (02)2708-1263 

 
 
 



 

- 1 - 

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

負債表，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收支營運表、淨值

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經濟部主管財

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

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

基金會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收支餘絀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

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與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

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

基礎。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辦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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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

展基金會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

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之治理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

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

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

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

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

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內部控制之有效

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

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

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

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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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不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力。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陳 培 德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5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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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現金（附註三及四）    $ 21,345,762     1    $ 26,271,864     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附註三及五）     55,055,999     4     20,047,251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附註三及六）     278,302,162     18     334,965,400     24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附註三及七）     7,500,000     -     7,500,000     1 
其他應收款     13,000     -     19,794,933     1 
預付費用     5,832     -     6,341     - 

流動資產總計     362,222,755     23     408,585,789     29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附註三及六）     681,438,032     44     460,520,218     3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附註三及八）     490,962,867     31     490,962,867     3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三及九）     831,734     -     1,110,990     - 
投資性不動產（附註三及十）     24,474,693     2     24,722,747     2 
存出保證金     66,106     -     -     - 

非流動資產總計     1,197,773,432     77     977,316,822     71 
                     
資  產  總  計    $ 1,559,996,187     100    $ 1,385,902,611     100 
         
負 債 及 淨 值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 2,941,588     -    $ 833,499     - 
本期所得稅負債     1,029,486     -     765,199     - 
預收款項     -     -     131,337     - 
其他流動負債     7,160     -     7,160     - 

流動負債總計     3,978,234     -     1,737,195     - 
                     
非流動負債         

存入保證金     285,000     -     285,000     - 
                     

  負債總計     4,263,234     -     2,022,195     - 
                     
淨  值         

基金（附註十二）     404,874,277     26     404,874,277     29 
累積結餘     527,055,071     34     519,457,110     38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623,803,605     40     459,549,029     33 

淨值總計     1,555,732,953     100     1,383,880,416     1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 1,559,996,187     100    $ 1,385,902,611     100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嚴陳莉蓮  經理人：陳元龍  主辦會計：簡虹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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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  

收支營運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1年度  110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收入及利益（附註三及十五）         
股利收入    $ 28,249,408     73    $ 31,541,290     87 
租金收入     5,863,838     15     4,856,241     13 
利息收入     113,755     -     74,100     - 
什項收入     4,390,460     11     -     - 
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213,815     1     -     - 

收入及利益合計     38,831,276     100     36,471,631     100 
                     
支出及損失（附註三）         

業務計畫支出     24,701,800     63     21,358,605     58 
經常費用支出（附註十三）         

辦 公 費     2,730,644     7     2,261,646     6 
人 事 費     2,059,800     5     4,637,000     13 
勞 務 費     649,300     2     96,500     - 

小  計     5,439,744     14     6,995,146     19 
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     -     205,067     1 
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     -     276,395     1 

支出及損失合計     30,141,544     77     28,835,213     79 
                     
本年度稅前餘絀     8,689,732     23     7,636,418     21 
                     
所得稅費用（附註三及十一）     1,091,771     3     765,199     2 
                     
本年度稅後餘絀    $ 7,597,961     20    $ 6,871,219     19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嚴陳莉蓮  經理人：陳元龍  主辦會計：簡虹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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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  

淨值變動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備 供 出 售 金 融   

  基 金  累 積 結 餘  資產未實現損益  總 計 

110 年 1 月 1 日餘額    $ 404,874,277    $ 512,585,891    $ 481,602,269    $ 1,399,062,437 
                     
110 年度稅後餘絀     -     6,871,219     -     6,871,21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

益之變動     -     -   (  22,053,240 )   (  22,053,240 ) 
                     
110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404,874,277     519,457,110     459,549,029     1,383,880,416 
                     
111 年度稅後餘絀     -     7,597,961     -     7,597,96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

益之變動     -     -     164,254,576     164,254,576 
                     
111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 404,874,277    $ 527,055,071    $ 623,803,605    $ 1,555,732,953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嚴陳莉蓮  經理人：陳元龍  主辦會計：簡虹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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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年度稅前餘絀    $ 8,689,732    $ 7,636,418 
收益費損項目：     

股利收入   (  28,249,408 )   (  31,541,290 ) 
金融資產評價（利益）損失   (  213,815 )     276,395 
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     205,067 
折舊費用     644,510     559,476 
利息收入   (  113,755 )   (  74,100 ) 

營業資產及負債淨變動數     
其他應收款   (  13,000 )     48,189 
預付費用     509     - 
其他應付款     2,108,089   (  716,629 ) 
預收款項   (  131,337 )     100,662 
其他流動負債     -     2,88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出   (  17,278,475 )   (  23,502,932 ) 
收取之利息     113,755     74,100 
支付之所得稅   (  827,484 )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17,992,204 )   (  23,428,832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15,000,000 )     -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     2,500,00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117,200 )   (  620,624 ) 
存出保證金增加   (  66,106 )     - 
收取之股利     28,249,408     31,541,29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3,066,102     33,420,666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入保證金增加     -     285,0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     285,000 

           
現金淨（減少）增加   (  4,926,102 )     10,276,834 
           
年初現金餘額     26,271,864     15,995,030 
           
年底現金餘額    $ 21,345,762    $ 26,271,864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嚴陳莉蓮  經理人：陳元龍  主辦會計：簡虹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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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除另有註明外，金額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  設立宗旨及業務範圍  

  本基金會於 63 年 11 月成立，係非屬營利性質之財團法人。  

  本基金會以從事中華民國工業之研究發展、工業人才之獎助培

植，及其他有關之公益為目的。  

  本財務報表係以本基金會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二、  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 112 年 5 月 15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 )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辦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及其解釋編製。  

 (二 ) 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基

礎編製。  

 (三 )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4.  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

換或清償負債而受到限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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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4.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 12 個月之負

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

動負債。  

 (四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認列，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耐用年限內按直線基礎，對每一重大組

成部分分別提列折舊。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

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五 )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係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持有之不

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原始以成本認列，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後之

金額衡量。本基金會採直線基礎提列折舊。  

  投資性不動產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之差額

係認列於損益。  

 (六 ) 有形資產之減損  

  本基金會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有形資

產可能已減損。若有任一減損跡象存在，則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

額。倘無法估計個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本基金會估計該資產所屬

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共用資產可依合理一致之基礎分攤

至現金產生單位時，則分攤至個別之現金產生單位，反之，則分攤

至可依合理一致之基礎分攤之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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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個

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其帳面金額時，將該資

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減損損失係認

列於損益。  

  當後續可回收金額增加時，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

調整至其可回收金額，惟增加後之帳面金額以不超過該資產或現金

產生單位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減損

損失之迴轉係認列於損益。  

 (七 ) 金融工具  

  本基金會於成為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金融資產與金

融負債。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非屬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原始認列係按公允價值

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

量。  

 1.  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  

 (1) 衡量種類  

  本基金會所持有金融資產種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與放款及應收款。  

A.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包括持有供交

易之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按公允價值

衡量，其利益或損失係認列於損益。  

B.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  

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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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後續係以成本減除減損損失

後之金額衡量。該等金融資產於後續能可靠衡量公允價

值時，係按公允價值再衡量，其帳面金額與公允價值間

之差額，按原始認列時若其公允價值能可靠衡量將分類

為認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認列於損益或其他綜合損益，並將原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轉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C.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非衍生金融資產被指定為備供

出售，或未被分類為放款及應收款、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或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按公允價值衡量，備供出售權

益投資之股利，係認列於損益。其餘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帳面金額之變動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於投資處分或

確定減損時重分類為損益。  

  備供出售權益投資之股利於本基金會收款之權利確

立時認列。  

D.放款及應收款  

  放款及應收款（包括現金、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其他應收款及存出保證金）係採用有效利息法按

攤銷後成本之金額衡量，惟按直線法攤銷結果差異不大

時，亦得採用之。  

 (2) 金融資產之減損  

  除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外，本基金會

係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其他金融資產是否有減損客觀

證據，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

單一或多項事項，致使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受損

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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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

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

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於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

額減少，且經客觀判斷該減少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有

關，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直接或藉由調整備抵帳戶予以

迴轉認列於損益，惟該迴轉不得使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超過

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  

  當備供出售權益投資之公允價值低於成本且發生大幅

或持久性下跌時，係為客觀減損證據。  

  當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發生減損時，原先已認列於其他

綜合損益之累計損失金額將重分類至損益。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帳面

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

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減損損失認列於當期損益且於後

續期間不得迴轉。  

 (3) 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基金會僅於對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

效或已交割，或已移轉金融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

報酬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於一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

加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任何累計利益或損失之總和

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2.  金融負債  

 (1) 後續衡量  

  本基金會所有金融負債係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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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金融負債之除列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包含任

何所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損

益。  

 (八 ) 收入認列  

股利及利息收入  

  投資所產生之股利收入係於股東收款之權利確立時認列，惟前

提係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基金會，且收入金額能

可靠衡量。  

  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係於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基金會，且

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時認列。利息收入係採用有效利息法認列。  

 (九 ) 租   賃  

  本基金會於合約成立日評估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本基金會為出租人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予

承租人，則將其分類為融資租賃。所有其他租賃則分類為營業租賃。 

  營業租賃下，減除租賃誘因後之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相關

租賃期間內認列為收益。  

 (十 ) 所  得  稅  

  本基金會係屬非營利性質之公益財團法人組織，若當年度所得

額符合行政院頒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

稅適用標準」者，得免納所得稅，否則應依法納稅。  

 四、  現   金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庫存現金    $ 20,000    $ 13,785 
活期及支票存款     21,325,762     26,258,079 
    $ 21,345,762    $ 26,27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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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流動     
基金受益憑證    $ 55,055,999    $ 20,047,251 
 

 六、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流  動     
國內上市（櫃）股票     
  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 189,189,000    $ 249,249,000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9,113,162     85,716,400 
    $ 278,302,162    $ 334,965,400 
     
非 流 動     
國內上市（櫃）股票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 681,438,032    $ 460,520,218 
 

 七、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流  動     
原始到期日超過 3個月之 

定期存款    $ 7,500,000    $ 7,500,000 
 

  截至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原始到期日超過 3 個月之定

期存款利率分別為 1.44%及 0.815%。  

 八、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非 流 動     
國內非上市（櫃）普通股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 490,850,050    $ 490,850,050 
  裕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26     109,026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3,791     3,791 
    $ 490,962,867    $ 490,962,867 
 

  本基金會所持有之上述未上市（櫃）股票投資，於資產負債表日

係按成本減除減損損失衡量，因其公允價值合理估計數之區間重大且

無法合理評估各種估計之機率，致本基金會管理階層認為其公允價值

無法可靠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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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成  本     
  其他設備    $ 1,547,777    $ 1,430,577 
累計折舊     
  其他設備   (  716,043 )   (  319,587 ) 
淨  額    $ 831,734    $ 1,110,990 
 

 十、  投資性不動產  

  土 地  建 築 物  其 他 設 備  合 計 

成  本         
110 年 1 月 1 日及 

12 月 31 日餘額    $ 17,777,258    $ 15,131,290    $ 346,500    $ 33,255,048 
         
累計折舊         
110 年 1 月 1 日餘額    $ -   ( $ 7,937,747 )   ( $ 346,500 )   ( $ 8,284,247 ) 
折舊費用     -   (  248,054 )     -   (  248,054 ) 
110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 -   ( $ 8,185,801 )   ( $ 346,500 )   ( $ 8,532,301 ) 
         
110 年 12 月 31 日淨額    $ 17,777,258    $ 6,945,489    $ -    $ 24,722,747 
         
成  本         
111 年 1 月 1 日及 

12 月 31 日餘額    $ 17,777,258    $ 15,131,290    $ 346,500    $ 33,255,048 
         
累計折舊         
111 年 1 月 1 日餘額    $ -   ( $ 8,185,801 )   ( $ 346,500 )   ( $ 8,532,301 ) 
折舊費用     -   (  248,054 )     -   (  248,054 ) 
111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 -   ( $ 8,433,855 )   ( $ 346,500 )   ( $ 8,780,355 ) 
         
111 年 12 月 31 日淨額    $ 17,777,258    $ 6,697,435    $ -    $ 24,474,693 

 

十一、  所  得  稅  

 (一 ) 本基金會 111 及 110 年度符合行政院頒布「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已達用

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得低於基金之孳息及其他經常

性收入之 60%，惟 111 及 110 年度銷售貨物與創設目的之收支結餘

有課稅所得，依「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第 4 頁課稅

所得額計算表計算，需繳納所得稅申報金額分別為 1,029,486 元及

765,199 元。111 年度所得稅費用 62,285 元係以前年度之所得稅費用

於本年度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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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本基金會 110 年度（含）以前之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業經稽徵機關

核定。  

十二、  基   金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創立基金    $ 40,000,000    $ 40,000,000 
其他基金     364,874,277     364,874,277 
    $ 404,874,277    $ 404,874,277 
 

  本 基 金 會 係 由 嚴 慶 齡 、 吳 舜 文 伉 儷 捐 助 成 立 ， 捐 助 金 額 為

40,000,000 元，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法人登記證書登載之財產總

額均為 404,874,277 元。  

  依本基金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本基金會除原始之捐助，並得

接受他人之捐贈，他人捐贈時得由捐贈人指定將全部或部分捐贈列入

資產總額，如捐贈人未指定時，得由董事會決定捐助款項是否列入資

產總額或應用於符合本基金會創設目的之活動。  

  本基金會如因情事變更或有歸責董事會之重大事由，致本會之目

的不能達到時，捐助人或其指定之繼承人得呈奉主管官署之核准，變

更其設立目的及組織，或解散之。本會經主管官署核准解散後，除清

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  

十三、  折   舊  

  111年度  110年度 

投資性不動產    $ 248,054    $ 248,05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96,456     311,422 
    $ 644,510    $ 559,476 
 

十四、  金融工具  

 (一 ) 公允價值資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本基金會所持有之國內上市（櫃）股票（帳列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及受益憑證（帳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公

允價值，係以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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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金融工具之種類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    $ 55,055,999    $ 20,047,251 
放款及應收款（註 1）     28,924,868     53,566,797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959,740,194     795,485,618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490,962,867     490,962,867 
     
金融負債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註 2）     3,226,588     1,118,499 
 

註 1：  餘額係現金、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其他應收款及存

出保證金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放款及應收款。  

註 2：  餘額係其他應付款及存入保證金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負債。  

十五、  關係人交易  

 (一 ) 關係人名稱及其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基 金 會 之 關 係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台元公司）  該公司董事長為本基金會之董事長 

台文針織股份有限公司（台文公司）  該公司董事長為本基金會之董事長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裕隆公司）  該公司董事長為本基金會之董事長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裕融企業）  該公司董事長為本基金會之董事長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新鑫公司）  該公司為裕融公司之子公司 

 

 (二 )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本基金會與關係人間之交易，除另予說明者外，其交易價格及

付款條件均與一般非關係人相當。  

  111年度  110年度 

租金收入     
裕融企業    $ 5,566,695    $ 4,608,623 
台元公司     148,571     148,571 
新鑫公司     148,572     74,286 
    $ 5,863,838    $ 4,831,480 

 

 


